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 

第四屆部長級會議經貿合作行動綱領 

（2014-2016年） 

 

 

序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安哥拉共和國、巴西聯邦共和國、佛得角共和國、幾內亞比

紹共和國、莫桑比克共和國、葡萄牙共和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以下簡稱論

壇與會國）主管經貿事務的部長，于2013年11月5日參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舉行的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以下簡稱中葡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 

 

部長們高度評價各論壇與會國政府對中葡論壇機制的支持和推動，讚賞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閣下、巴西聯邦共和國副總統蜜雪兒·特梅爾閣下

、幾內亞比紹共和國總理魯伊·德巴羅斯閣下、葡萄牙共和國副總理保羅·波

爾塔斯閣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副總理菲爾南多·拉薩馬·德·阿勞若閣下出

席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 

 

部長們祝賀第四屆部長級會議的召開暨論壇成立十周年，回顧了論壇成立十年

來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的狀況，積極評價論壇與會國為履行2003年、

2006年、2010年分別簽署的《經貿合作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

框架下的相關承諾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豐碩成果。 

 

讚賞論壇與會國在《行動綱領》確定的領域所作的不懈努力，尤其是為推動與

會國相互瞭解、加強經貿合作夥伴關係所作的努力。 

 

讚賞中國政府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上宣佈的在經濟、金融、農業、教育與人力

資源、衛生等領域支持論壇非洲和亞洲葡語國家經貿發展的舉措，並高興地看

到這些舉措得到圓滿的落實。 

 

讚賞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為論壇開展活動所給予的一貫支持，

以及為不斷加強論壇與會國友好關係所作的貢獻。 

 

部長們認為論壇與會國應繼續堅持平等互利、優勢互補、形式多樣的原則，加

強經貿政策對話，提升經貿合作水準，拓展新的合作領域，促進共同發展與繁

榮。 

 

為進一步加強論壇與會國的經貿合作夥伴關係，部長們一致同意制定本《行動

綱領》，條文如下： 

 

 



一、政府間合作 

 

1.1充分肯定高層互訪對於相互協商與促進合作的重要性，一致同意在中葡論壇

框架內不斷加強和完善論壇與會國業已存在的政府間合作機制。  

1.2重申經貿關係是中葡論壇的基礎與動力，一致同意推動論壇與會國在雙邊及

多邊層面建立緊密的經貿關係，特別是在貿易、投資、旅遊、運輸、教育及人

員培訓等領域，呼籲加強貿易促進和便利化措施，減少貿易壁壘和不利於貿易

發展的措施及投資障礙。 

 

二、貿易 

 

2.1讚賞論壇與會國實施前三個《行動綱領》所作的努力，認為需要推動論壇與

會國間的貿易增長，同意採取必要和適當的措施擴大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的貿易

規模，力爭到2016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600億美元。  

2.2在論壇與會國作出國際承諾的框架內，鼓勵採取促進論壇與會國間貿易的措

施，完善貿易和投資促進機制及支援企業獲得信貸。  

2.3強調應在2003年10月簽署的《貿易促進機構與商會間合作協定》框架基礎

上，進一步完善溝通機制，及時交流貿易活動資訊。  

2.4重申加強海關監管、衛生檢疫監管、動植物檢疫監管、食品和消費品安全領

域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性。  

2.5考慮到科研、應用、法律領域相關評價機制的標準化和開展流程、產品、服

務及計量認證的重要性，支援相關領域主管部門間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消除

技術性貿易壁壘。 

 

三、投資與企業間合作 

 

3.1認識到相互投資在經貿合作中的發展潛力，同意促進論壇與會國間投資的快

速發展，力爭在2014至2016年期間實現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的相互投資較快地增

長。  

3.2同意繼續加強現行投資法律法規的宣傳，在符合各方利益及國際義務的條件

下，鼓勵商簽包括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內的雙邊投資促進與保護協定以及避免

雙重徵稅及防止偷漏稅協定等雙邊協定。  

3.3同意投資工作小組在中國投資促進機構的支持以及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的協

助下，開展雙邊與多邊投資促進活動，為論壇與會國企業推介投資商機及實施

潛在投資專案提供服務。  

3.4繼續鼓勵在論壇與會國輪流舉辦企業經貿合作洽談會，鼓勵論壇與會國企業

互訪和參加展覽、洽談會及其他經貿活動，為論壇與會國中小企業間開展多種

形式的投資合作提供便利。  

3.5繼續鼓勵論壇與會國政府和企業利用中葡論壇平臺，參加在澳門舉行的國際

會展活動及各類經貿活動，促進中小企業間的合作。  

3.6同意努力改善投資環境，為論壇與會國企業代表互訪和開展投資經營活動等

相互提供便利。  

3.7同意完善論壇與會國投資貿易資訊資料庫的建設，鼓勵論壇與會國企業利用

中國商務部的“投資專案資料庫”。  



3.8同意根據論壇與會國現行法律法規，繼續吸引和鼓勵來自論壇與會國及其他

地區的投資，並根據有關葡語國家的意願，推動以企業為主體在該國設立符合

其發展目標的經濟特區、開發區和物流中心。 

3.9支援和促進論壇與會國企業在礦產資源開發、加工及相關產品生產等領域按

照優勢互補和互利原則開展投資合作。 

 

四、農業、漁業和畜牧業領域合作 

 

4.1認識到論壇與會國在農業、漁業和畜牧業方面的合作潛力巨大，強調應採取

具體措施推動上述領域合作。  

4.2同意繼續推進農業與漁業領域的人員交流和培訓，繼續支持和幫助論壇非洲

和亞洲葡語國家提高農業生產水準，增強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繼續鼓勵和支持

企業參與農業與漁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種植、養殖技術推廣、農機裝備生產

和農產品加工等，繼續鼓勵企業通過技術轉讓和推廣，交流經驗，深化合作。  

同意應特別鼓勵加工農產品的出口。 

4.3讚賞在農業種植領域合作取得的進步，並同意將合作擴展至林業、水產養殖

和畜牧業等領域。 

 

五、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合作 

 

5.1強調應推動論壇與會國通過雙邊與多邊合作，吸引技術、設備和管理領先的

論壇與會國企業參與本國基礎設施建設。  

5.2重申鼓勵論壇與會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技術與資訊、規劃、管理經驗等

方面的交流，鼓勵企業在規劃、設計、諮詢、設備材料供應、技術、工程建設

與專案管理等方面開展合作。  

5.3鼓勵論壇與會國政府和企業繼續積極參加每年在澳門舉行的“國際基礎設施

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增加在基礎設施領域的資訊交流與合作。  

5.4通過在論壇與會國舉辦研討會和貿易促進活動，支持各國基礎設施項目和計

畫的宣傳推介。 

 

六、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領域合作 

 

6.1考慮到自然資源對於論壇與會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強調應按照互利互補

、共同發展的原則，採取多種形式及合理的合作方式，加強在自然資源勘探、

開發和利用領域的投資與合作。  

6.2肯定論壇與會國的能源潛力，同意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技術轉讓、人員交流

與培訓、能源發展規劃制訂等方式鼓勵和支援論壇與會國間的能源合作。  

6.3考慮到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鼓勵在生物燃料和太陽能

等清潔能源領域開展合作。  

6.4鼓勵論壇與會國政府和企業利用中葡論壇平臺，參加環保領域的會展活動，

加強在環保領域的資訊交流與專案合作。  

6.5肯定推動論壇與會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鼓勵開展環境管理能力建設合作，

拓展合作領域。 

 



七、教育與人力資源領域合作 

 

7.1積極評價論壇與會國為加強人力資源領域合作所採取措施的落實情況，重申

願依據論壇與會國各自特點，繼續推進合作，特別是結合各國發展需求和培訓

規劃，制訂人力資源培訓計畫，確定優先培訓領域、課時和人數。  

7.2鼓勵論壇與會國探索教育交流合作的新模式、新內容和新方法，並優先進行

職業教育領域的合作。葡語國家同意對中國葡語教學給予支援，如開展葡語教

師培訓與交流，聯合開展課程設置和教材編制的研發等，促進中國葡語教學品

質的提高。  

7.3葡語國家感謝中國政府願意根據各國的實際需求，提供新的和更多的資源，

在公共管理、經貿、衛生、農業、運輸、通信等領域為論壇非洲和亞洲葡語國

家提供技術培訓，幫助加強這些國家的發展能力建設。  

7.4讚賞中葡論壇（澳門）培訓中心的正式設立，並很高興地看到該中心已為論

壇與會國培訓了416名人員。建議利用中葡論壇（澳門）培訓中心加強合作，

有關培訓可在澳門、中國內地或葡語國家進行。  

7.5同意加強高等教育領域的合作，加強留學資訊的交流，支援更多論壇與會國

間的留學生交流。  

7.6強調教育在促進論壇與會國發展方面的重要性，推動非洲和亞洲葡語國家制

定普及初等教育規劃和提高識字率，實現消除絕對貧困戰略。  

7.7強調在論壇與會國開展漢語和葡萄牙語教學的重要性，加強對人員的繼續教

育，以密切經貿關係的發展。  

7.8 同意研究擴大孔子學院在論壇與會葡語國家的覆蓋範圍。  

7.9強調重視葡萄牙語作為論壇與會國間文化交流的載體地位，同意研究建立推

廣葡萄牙語教學的合作機制。鼓勵葡語國家與澳門及中國內地的高等院校加強

葡萄牙語教學，培養既掌握葡萄牙語又精通經貿、法律等專業知識的複合型人

才。 

 

八、旅遊領域合作 

 

8.1同意共同推動論壇與會國間的旅遊合作，推動論壇與會國旅遊業界在投資專

案、旅遊產業管理、專業培訓、旅遊推介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8.2讚賞某些論壇與會葡語國家有意願成為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目的地國，認為此

舉有助於推動旅遊領域的合作及提高論壇與會國旅遊業的服務品質。  

8.3鼓勵論壇與會國繼續利用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和旅遊平臺的區位

優勢，派員參加每年在澳門舉辦的旅遊管理領域的人力資源培訓和實習專案。 

 

九、運輸與通信領域合作 

 

9.1同意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加強論壇與會國間的交通運輸合作，鼓勵開展擴

大海運、空運直航的可行性研究。  

9.2同意通過經驗交流、人力資源培訓、技術轉讓等形式，開展運輸與通信領域

的合作。 

 

 



十、金融領域合作 

 

10.1同意深化論壇與會國間金融機構合作的研究，鼓勵中國與葡語國家互設銀

行分支機搆，促進貿易投資往來。  

10.2肯定中國內地金融機構和澳門特區工商業發展基金為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的

設立和正式運作所做的工作，讚揚中方推動基金規模朝著既定目標持續發展作

出的努力。要求基金管理者加大對基金使用的宣傳力度，並鼓勵有意願的論壇

與會國企業充分利用該基金，以實施有關經貿項目。 

 

十一、發展合作 

 

11.1讚賞論壇與會國為開展有利於論壇非洲和亞洲葡語國家的發展合作所作的

努力。  

11.2 讚賞有利於論壇非洲和亞洲葡語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合作行動。 

 

十二、文化、廣播影視與體育領域合作 

 

12.1讚賞論壇與會國在鞏固文化、廣播影視與體育領域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同

意通過完善已有合作機制，促進論壇與會國間的合作與交流。  

12.2認識到文化產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決定通過各種形式，鼓勵論壇與

會國藝術團組及文化企業的積極性，從而促進論壇與會國間的文化貿易。  

12.3鼓勵論壇與會國繼續以澳門的廣播電視機構及新聞社為資訊交流平臺，在

澳門開展培訓和實習專案，加強彼此間的合作。  

12.4同意加強論壇與會國在廣播、電影、電視領域的合作，鼓勵並支援自2014

年起引進對方拍攝的一定數量的影視作品。 

12.5 鼓勵論壇與會國間開展體育領域的合作。  

12.6對在澳門成功舉辦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周表示滿意，並同意繼續開展此類

活動和促進文化團體的專業化。 

 

十三、衛生領域合作 

 

13.1同意繼續加強現有合作機制，深化公共衛生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並繼續推

動在醫學、臨床等方面的合作。  

13.2 同意支持論壇非洲和亞洲葡語國家完善熱帶疾病預防、診斷和治療機制。  

13.3鼓勵採取措施，推動在論壇非洲和亞洲葡語國家生產治療瘧疾、肺結核、

愛滋病以及其他熱帶疾病的藥品。  

13.4肯定傳統醫藥的重要性，同意支援科研、資訊交流、培訓和實習，推動以

藥用植物為基礎的藥品生產。 

 

十四、其他領域合作 

 

14.1考慮到跨領域科技合作的重要性，重申繼續推動論壇與會國在科技領域的

多元化合作，包括專業技術培訓和技術轉讓。同意全面加強該領域現有交流，

深化論壇與會國間具體領域的合作。  



14.2同意繼續加強論壇與會國友好省（州、城市和地區）間的交流，鼓勵地方

政府層級的合作。  

14.3 繼續鼓勵在城市規劃領域開展合作與經驗交流。  

14.4同意利用澳門熟悉中國和葡語國家法律體系的比較優勢，推動澳門成為中

國與葡語國家企業解決商業糾紛的仲裁地點之一。  

14.5同意通過加強青年領域的合作交流，密切和增進各國人民間的友誼與相互

瞭解。 

 

十五、澳門平臺作用 

 

15.1讚賞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落實論壇目標、宣傳推廣、財政保障和服務等

方面所給予的大力支持。  

15.2 重申重視澳門繼續積極發揮作為中國和葡語國家間經貿合作平臺的作用。  

15.3同意研究在澳門建立論壇與會國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發揮澳門的語言

、法律、審計、融資及資信服務等優勢，為論壇與會國企業經營合作提供資訊

及人才服務。 

15.4同意探討在澳門建立論壇與會國經貿合作會展中心，舉辦面向葡語國家市

場的專業化展會，並吸引更多國際會議在澳門舉辦。 

15.5注意到中國對進口食品快速上升的消費需求，同意探討在澳門建立葡語國

家食品集散中心。 

 

十六、後續機制 

 

16.1讚賞論壇常設秘書處在落實2010年簽署的《行動綱領》、實施論壇與會國

確定的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  

16.2讚賞論壇常設秘書處運作章程的通過，同意繼續向常設秘書處提供必要的

資源以便其充分開展工作。  

16.3同意繼續完善論壇常設秘書處的網路資訊庫建設，使之成為論壇的資訊交

流和研究中心。 

 

十七、下一屆部長級會議 

 

17.1一致同意於2016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舉行中葡論壇第五屆

部長級會議。 

 

  

 

安哥拉共和國 

 

巴西聯邦共和國 

 

佛得角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幾內亞比紹共和國 

 

莫桑比克共和國 

 

葡萄牙共和國 

 

東帝汶民主共和國 


